
关于做好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 2023 年度
教学建设与管理考评工作的通知

为充分发挥各教学单位在教学建设与管理工作中的积极

性与能动性，鼓励和表彰先进单位，进一步提高教学管理质量

与人才培养质量，根据《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课堂教学及教

学管理奖励办法》（院政发［2019］16号）文件精神，经研究，

决定开展 2023年度各教学系、公共课教学单位（以下均称为

教学单位）教学建设与管理考评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机构

（一）考评领导小组

教学建设与管理考评工作领导小组组成如下：

组 长：周智华

副组长：吴亮红 禹旭才

成 员：周智华 吴亮红 禹旭才 廖双红 余蓉晖

邓淇中 蒋耀辉 刘灯明 陈 述 叶 军

郭迎福 李建生 欧青立 吴伶锡 王新姣

联络员：胡 华 谭载花

（二）考评小组

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教务部
教务部〔2023〕109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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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建设与管理考评工作小组全体成员包括考评领导小

组成员、学校督导团成员和相关职能部门领导。

二、考评时间

1.教学单位自评时间：11月 28日-12月 10日

2.专家组考评时间：12月 11日（星期一）14:30-17:30

3.教学单位集中汇报时间：12月 12日（星期二）14:30-17:30

4.教学单位集中汇报地点：立德楼 211会议室

三、考评对象

1.有潇湘学院学生的 11个教学系：土木工程系、机电工程

系、信息与电气工程系、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、建筑与艺术设

计系、人文系、外国语系、商学系、艺术系、法学与公共管理

系、体育系。

2.无潇湘学院学生但承担了公共理论课的 3个教学单位：

数学与计算科学系、物理与电子科学系、马克思主义系。

四、考评内容和考评结果计算办法

（一）考评内容

考评内容主要包括专家组考评与会议考评两大方面。具体

按《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教学建设与管理考评及奖励办法》

（院政发［2014］14号）考评指标（一）和考评指标（二）执

行（见附件 1和附件 2）。

（二）考评结果计算办法

1.采取专家组考评与会议集中考评相结合的方式。测评总

分为 100分，其中专家组考评分占 40%，会议考评分占 6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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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专家组考评分或会议集中考评分排在后 20%以内者，不

能入选“教学建设与管理先进单位”。

3.根据测评总分统计结果从高到低依次排序。其中教学系

排名前四、公共理论课教学单位排名第一的教学单位，拟确定

为“教学建设与管理先进单位”，由学院领导小组审定并上报院

董事会。

五、考评方式

（一）教学单位总结、归档与自评

1.各教学单位按照《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教学建设与管

理考评及奖励办法》中的考评指标（一）自主评分，并准备一

年来的相关支撑材料，规范相关档案材料。

2.各教学单位按照《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教学建设与管

理考评及奖励办法》中的考评指标（二），全面总结一年来的

教学建设与管理工作，并写好自评报告。

（二）集中考核

1.专家考评组成员认真核查相关材料，对照《湖南科技大

学潇湘学院教学建设与管理考评及奖励办法》中的考评指标

（一）进行考评。

2.会议考评组成员听取汇报。参评教学单位准备 8分钟以

内的汇报材料（含 PPT），由各单位分管教学工作的领导进行

总结与汇报。会议考评组成员通过查阅相关材料、听取汇报等，

对照《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教学建设与管理考评及奖励办

法》中的考评指标（二）进行现场评分。

（三）考评奖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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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选“教学建设与管理先进单位”，按照《湖南科技大学潇

湘学院课堂教学及教学管理奖励办法》(院政发［2019］16号)

文件有关规定予以奖励。

六、工作安排与要求

1.请各单位于 12月 11日（周一）上午 11点前，将年度教

学建设与管理工作自评报告(2 份)、教学建设与管理考评表(2

份)、相关支撑材料（1份），送潇湘学院教务办公室（地点：

立德楼 B211；联系电话 58290584）。

2.自评报告电子文档发送至 593319769@qq.com。

3.12月 11日（周一）上午，各教学单位派一名老师到潇

湘学院办公室抽取集中汇报顺序号。

附件 1: 考评指标（一）

附件 2：考评指标（二）

附件 3：潇湘学院 KPI教学相关奖励项目

教务部

2023年 11月 28日

mailto:自评报告电子文�������发送至13166169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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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: 考评指标(一)

2023年度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教学建设与管理考评表(修订版)

系部名称：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考评内容 分值 自评分 考评分

任课教师

20分

1.1教师资质
任课教师 100%符合岗位资格，计 10分；98%-99.9%计 8.5分；

98%以下计 7分。
10

1.2教师结构

任课教师队伍中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博士以上学位的比例位居

学院排名前 1/3，计 5分；位居中间 1/3，计 4分；位居后 1/3，
计 3分。

5

1.3教学测评

①95-100分的教师占 85%以上，计 5分；

②90-94.9分的教师占 85%以上，计 4分；

③80-89.9分的教师占 85%以上，计 3分；

④79.9分以下的教师占 85%以上，计 2分。

5

专业建设

10分

2.1专业建设

措施

①有专业建设发展规划，计 2分。

②有年度教学工作计划、总结，计 2分。

③有教学工作会议记录，计 2分。

6

2.2培养方案

执行情况

①严格执行培养方案，培养方案专业平均微调门数≤2门，计 3
分；2门＜平均微调门数≤4门，计 2分；4门＜平均微调门数

≤6门，计 1分；平均微调门数＞6门，计 0分。

②认真组织实践创新技能学分申请、审核，档案完整，计 1分。

4

实践教学

10分

3.1实践教学

①实验课（实践课）开出率 100%，符合培养方案要求，实验课

（实践课）开设一览表、相关记录和总结齐全，计 2分。

②实验报告（实践教学）资料齐全，计 1分。

③有实验课指导书（实践教学相关内容），计 1分。

4

3.2实习基地

建设

①有专门的学生实习实训基地，计 2分。

②有实习计划、总结，计 1分。
3

3.3毕业论文

（设计）和

课程设计

①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选题合理，管理规范，计 1分。

②有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质量监控机制，计 1分。

③毕业论文（设计）、课程设计资料档案保存完整，计 1分。

3

教学质量

32分

4.1课程思政

教学

结合人才培养目标设有课程思政的教学内容，并把思政元素有

机融入课程教学，有效提高教学与育人融合度。
5

4.2调动学生

积极性的措

施与效果等

①能结合专业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，较好地调动了学生学习

积极性，计 3分。

②学生在学业成绩或专业技能方面有明显提高，计 1分。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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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组织学生

参加各级各

类竞赛情况

①学生获校、省级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，计1分。

②学生获校级奖励，计 2分。

③学生获省级奖励，计 2分。

④学生获国家级奖励，计 2分。

①-④奖励不重复计算，奖励分值最高上限 7分。

⑤获潇湘学院年度工作 KPI教学相关奖励（见附件 3），计 2分。

9

4.4教学效果

与学生成绩

①学生发表论文(以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为第一单位)，计2分。

②教师能结合学生特点因材施教，考试成绩分布合理，计 3分。

③应届毕业生毕业证首次发放比例合理，记 5分；比较合理，记

3分；不太合理，记 2分。

④学生考研率位居学院前 1/3，计 4分；位居中间 1/3，计 3分；

位居后 1/3，计 2分。

14

管理服务

28分

5.1合班上课

情况

①专业课没有与本部合班上课，且合班数不高于教务部的相关规

定，计 5分；

②专业课没有与本部合班上课，但合班数高于教务部的相关规

定，计 4分；

③专业课有与本部合班上课，合班数不高于教务部的相关规定，

计 3分；

④专业课有与本部合班上课，合班数高于教务部的相关规定，计

0分。

5

5.2管理制度

与文件

①独立的教学管理制度、教学质量保障、监督体系等，计 2分。

②学生期末课程原始成绩单保存完整，计 1分。

③相关教学档案规范、完整，计 1分。

4

5.3教师教学

行为规范

①教师无迟到、早退、私自停课、私自调课情况，计 2分。

②正常调、停课无未及时通知到学生的情况，计 2分。

③专业教师担任潇湘学院新生班主任工作，计 2分。

6

5.4教学运行

①按时、主动完成新生入学专业教育，计 2分。

②按时、准确无误做好学分清理工作，计 1分。

③认真做好学生学籍异动情况统计，计 1分。

4

5.5教学服务

①有教学系与学生、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联动机制，计 3分（包括：

班级通讯录公布给任课老师；提供教师通讯录给潇湘学院）。

②及时给毕业生发放成绩单，计 1分。

③定期征求学生代表意见或召开学生座谈会（公共课部有召开教

学研讨会），并有相关记录，计 2分。

6

5.6学生人数
①学生总人数排名前 1/3的学院，计 3分；排名居中间 1/3的学

院，计 2分；排名后 1/3的学院，计 1分。
3

合计 100

扣分项目
1.教学情况通报扣 1分/次。

2.未及时上交相关材料扣 1分/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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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: 考评指标(二)

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

教学建设与管理考评单位自评报告指标

1.教学单位对教学管理工作的重视情况及效果。主要包括培养

计划、教学计划、师资、课程等的安排是否科学、合理；对学院教

学管理工作的配合情况；相关工作的执行情况及效果等。

2.教学质量保证与监控制度执行情况及效果。主要包括专业

（含课程）建设规划、实施效果；是否明确了专业负责人及其履行

相关工作职责情况；教学运行状况；网上评教状况与教师课堂教学

考评结果分布状况；师资结构（含教师学历、职称、年龄、外聘教

师）；教学行为规范状况等。

3.实践教学情况及效果。包括实践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及实

施效果；学生的课外科技实践活动组织开展情况及效果；毕业生实

习的组织、实施与效果等。

4.教学改革情况及效果。结合学院实际，针对人才培养各个方

面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所做出的具有开创性的举措或改革实践及效

果；在教学改革、教风与学风建设等方面，有哪些具体的举措，取

得了怎样的效果。

5.管理育人情况及效果。教师、教学管理人员和学生之间是否

具备应有的联动机制；对学生的合理要求或质疑，提供的服务或解

答情况；与学生利益相关的具体事务的完成情况及效果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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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:

潇湘学院 2023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关键核心指标

（KPI）教学相关奖励项目

1. 湖南省“互联网+”、挑战杯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、湖南省

大学生数字媒体创意设计大赛一等奖；

2. 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生技能竞赛一等奖；

3.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竞赛、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信息技术

大赛、未来设计师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、大学生数学建模竞

赛湖南赛区等学科竞赛一等奖；

4. 湖南省大学生英语演讲、写作、阅读大赛、电子商务大赛、

企业模拟经营竞赛等学科竞赛一等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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